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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“四个深化”
推动教育评价改革走深走实

眉山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深

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决策部

署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聚焦发挥教育评价的“指挥棒”作用，

着力在政府评价、学校评价、教师评价、学生评价等方面下功夫，

全力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走深走实，加快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

展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
一、深化政府评价改革，推动科学履职尽责

一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。党委常委会、政府常务会每年专题

研究教育工作，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牵头召开教育评价

改革工作推进会。建立健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深入教育一线调

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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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、为师生上思政课、联系学校、年终述职必述教育工作等制度，

市、（区）县、镇（乡）党政主要负责人进校讲党课等 70余场

次。出台《眉山市贯彻落实<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工作

清单（2022-2025年）》，推动实现发展规划优先安排、财政资

金优先保障、公共资源优先满足。

二是强化督导评价考核。探索建立教育评价改革督政、督学

和评估监测“三位一体”督导体系，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以自

评、集中评审、实地督导等方式，对县（区）政府领导、管理、

保障、推进本行政区域内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情况开展综

合督导评价。委托省教育评估院对县（区）学前至高中阶段教育

现代化发展水平开展监测评估，形成监测报告和问题清单，纳入

对县（区）人民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参考，不断推动县（区）政府

履职尽责。

二、深化学校评价改革，激发学校发展活力

一是完善幼儿园评价。健全完善幼儿园质量评估体系，分析

研讨幼儿园评价制度建设、环境建设、重点领域建设，加大治理

幼儿园小学化倾向，推动从“重视幼儿应发展”到“关注幼儿已有

发展”转变。坚持将游戏贯穿于三年保育教育评价全过程，探索

形成游戏前规划、幼儿分享等新型课程评价模式。举办全市优质

幼儿园校联体专题研讨活动，指导幼儿园科学评估和规划户外整

体环境，增设运动区、建构区等功能区域，增配滚筒等自主游戏

材料，开设体育游戏、体能运动等特色课程。建成省级示范园

19所、市级示范园 90所。

二是改进中小学评价。创新“集团化”办学模式，采取优质校

牵手薄弱学校的捆绑模式，组建办学共同体，按学校类别、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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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、办学内容等分类制定评估考核方案，结果捆绑应用，激发

学校整体动力。全市义务教育学校管理全部达标，创建“四川省

义务教育优质发展共同体领航学校”6 所。修订普通高中增值评

价方案，创建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4所、省级劳动教育实验校

3所。4所学校获评“四川省家风家教创新实践基地”。命名 6 所

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基地学校，组建空军飞行学员基地校，探

索顶尖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。

三是健全职业学校评价。坚持将学校专业设置与当地产业匹

配度、学校对当地贡献度等，作为学校办学水平、服务能力的重

要指标，突出过程评价，强化结果评价，完善功能评价，提高人

才培养质量。实施中职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，11 所中职学校

办学水平阶段性达标。组建眉山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专家指导委员

会，围绕眉山“1+3”主导产业，形成职业学校专业指导目录。

三、深化教师评价改革，引导教师潜心育人

一是突出师德师风评价。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，开展中小

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等专项整治。建立教师

资格申请人员、在职教职员工违法犯罪记录定期筛查制度。选树

优秀教师典型，评选“眉州名师”30名、市优秀教师和校（园）长

200名（师德标兵 30名）、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300名。

二是强化实绩考核评价。完善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称申报

评审标准条件，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

评审工作的通知》。完善学校岗位竞聘考核，要求将教师担任班

主任及参与教研活动等计入教学工作量。完善教师绩效考核办

法，推动绩效工资分配体现对班主任、教学实效突出等教师优绩

优酬的激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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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转变选人用人导向。开展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、以岗位

需求为目标的教师公开招聘，补充在编和编外教师，引进部属公

费师范生。优化教师队伍结构，推进人才新政落实，要求不能将

人才称号作为承担科研项目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奖的限制性条件。

四、深化学生评价改革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

一是构建科学体系。探索推进从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、身心

健康、艺术素养、社会实践 5个维度引领学生发展，完善《眉山

市义务教育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》，明确学生体质健康、

科技创新等 21 个指标，构建促进不同年龄不同阶段学生发展的

教育评价体系。

二是加强评价实施。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，推

进学生综合素养监测评价。健全全市初中综合素质评价、中小学

生艺术素质测评和体质健康监测等信息平台，基于学生日常表现

开展过程评价，及时发现学生发展、育人模式、管理制度等五大

类问题，提出改进建议，提升人才培育精准度。

三是强化结果运用。采取“集中反馈”“个别反馈”等方式，开

展监测结果解读反馈，运用于学校日常管理、教师课堂教学、学

生素养提升中，遴选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，形成毕业终结

性评价档案，作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重要依据。在全省 2023年
义务教育阶段“五育”发展水平评价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中，获一等

奖 2个、二等奖 2个、三等奖 1个。

报：教育部办公厅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

部、省直机关工委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、省政协教育委员会。

送：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，各高校，机关各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。


